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2023年南海区建筑领域节能宣传月活动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及相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省、市住建部门关于2023年节能宣传周的工作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广泛开展节能降碳宣传教育，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营造节能低碳浓厚氛围，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在节能宣传月期间，我局将组织开展系列活动。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二、活动时间
　　2023年7月中旬-8月中旬。
　　三、主要活动安排
　　围绕活动主题，按照《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2023年广东省建筑领域节能宣传月活动方案〉的通知》（详见附件1）明确的宣传重点，结合南海区实际，我局将指导各镇（街道）及相关行业协会主要开展以下活动：
	活动安排

	举办单位
	活动时间
	活动内容
	其他

	各镇（街道）、区质监站和相关行业协会
	7月中旬-8月中旬
	宣传法律法规。积极宣传《广东省绿色建筑条例》，派发宣传小册子（电子版或纸质版），贯彻宣传绿色发展理念。
	条例电子版详见附件2。

	区工程勘察设计咨询协会
	7月12日至7月14日
（每天8:30-17:30）
	趣味竞答。通过“南海发布”微信公众号，开展建筑节能、绿色建筑、绿色建材、装配式建筑等建筑科技领域知识微信有奖竞答活动。
	1.全体市民可参加。
2.每天可抽取奖品数量为302份，共906份。活动具体通知详见附件3。

	市绿色建筑与节能协会、区工程勘察设计咨询协会联合举办
	7月12日上午8点15分前到达佛山市绿色建筑与节能协会，统一乘车前往深圳
	近零能耗建筑观摩体验。活动将前往深圳建科院未来大厦、观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六联小学节能改造工程 (生态楼)项目进行观摩交流。
	1.7月7日前通过附件4的二维码报名参加。
2.参加人员为各建设、设计、审图、施工、监理单位的技术骨干（限45人）。

	市装配式建筑与智能建造协会
	7月21日
上午9时开始
	    区内优秀在建项目观摩。万科璞悦山项目建筑节能、绿色建筑、绿色建材与装配式建筑现场观摩。通过观摩，交流企业在建筑节能、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施工方面好的做法和经验，充分发挥工程样板的示范带动作用。
	1.7月18日下午下班前通过附件5的二维码报名参加。
2.参加人员为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技术骨干、各建设、设计、审图、施工、监理单位的技术骨干。

	市绿色建筑与节能协会、区工程勘察设计咨询协会等联合举办
	8月中旬
（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技术标准培训。组织开展《广东省农房建设绿色技术导则》（详见附件6）宣贯，技术指导各镇（街道）建设绿色农房，推动农村居住建筑提升建筑节能降碳水平。
	参加人员为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技术骨干、各建设、设计、审图、施工、监理单位的技术骨干。


　　四、工作要求
　　（一）各镇（街道）、区质监站要充分认识开展节能宣传的重要性，加强组织领导，保障宣传经费；要充分调动在建项目的积极性参加各级部门组织的节能宣传活动。
　　（二）各相关行业协会要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综合运用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组织策划建筑节能宣传活动，进一步拓宽节能宣传教育的广度和深度。对积极支持我局建筑节能宣传工作的企业，我局将予以通报表扬。
　　（三）各镇（街道）、区质监站在节能宣传月期间要注重收集发现好的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宣传素材，具有典型性的项目及时报我局。活动结束后，各镇（街道）、区质监站、相关协会等要及时将宣传活动实施情况于8月15日前以书面形式报送我局。
 
附件1：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2023年广东省建筑领域节能宣传月活动方案》的通知（粤建科〔2023〕107号）.pdf
附件2：广东省绿色建筑条例.pdf
附件3：关于2023年节能宣传周活动“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_走进低碳建筑参观活动的通知.pdf
附件4：关于举办南海区2023年建筑科技和工程质量安全知识微信有奖竞答活动的通知.zip
附件5：万科璞悦山项目观摩活动简介.docx
附件6：广东省农房建设绿色技术导则.zip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3年7月6日
　　（联系人：张志明，联系电话：8628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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